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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 書函
地址：70246臺南市福吉一街18巷27號

承辦人：胡安芝

電話：(06)-2288585

傳真：(06)-2280242

電子信箱：ab3c@ms17.hinet.net

受文者：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軍訓字第108050005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課程表、報名表 (未命名1_0500053A00_ATTCH1.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處與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共同主辦「未成年藥物濫

用學生之家長親職教育」相關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8年2月20日臺教學(五)字第1080018057號函

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」暨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108

年10月7日南市家教諮字第1081180866號函辦理。

二、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08年11月22日(星期五)上午10時至17時30分。

(二)地點：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諮詢服務處團輔室(臺南市永

康區華興街2號，永康區復興國小內)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志工、未成年藥物濫用

或高關懷學生之家長。

(四)課程表：如附件1。

三、請貴單位鼓勵相關人員踴躍參加，並於108年11月8日(星期

五)17時前將報名表（格式如附件2）上傳至本處承辦人信

箱(ab3chinet@gmail.com）彙辦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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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

少年警察隊、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南女子高

級中學、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臺南高

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、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、臺南市立南寧

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私立崑山

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私立瀛海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私立長榮女子高級中學、天主教聖

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、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、臺南光

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光華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私立慈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臺南

市六信高級中學、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、臺南市私立南英高級商工職業

學校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

學、國立新營高級中學、國立後壁高級中學、國立北門高級中學、國立善化高級

中學、國立新化高級中學、國立新豐高級中學、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、國

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

學校、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國立北門高級

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

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、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

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私立港明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私立明

達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私立鳳和高級中學、方濟會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黎明高級中

學、臺南市私立新榮高級中學、陽明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陽明高級工商職業學

校、臺南市私立育德工業家事職業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(含附件)、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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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與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共同主辦 

「未成年藥物濫用學生之家長親職教育」課程表 

日 期 108年 11月 22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至 17時 30分 

地 點 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諮詢服務處團輔室（臺南市永康區華興街2號） 

項次 時間 活動內容 
主持人 

(報告人) 
備考 

一 1000-1010 始業式 
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 

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
 

二 1010-1210 

毒品(含新興毒品)危

害性、辨識要領 

及拒毒技巧 

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

黃警務正東偉 

 

三 1210-1300 午餐暨休息 
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 

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

 

四 1300-1500 
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

暨處遇模式 

國立新豐高中 

鄭主任教官坤鑫 

 

五 1500-1700 
教育部績優春暉志工 

經驗分享 

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 

陳春暉志工杏莉 

 

六 1700-1730 綜合座談 
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 

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

 

七 1730 賦歸 
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 

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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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與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共同主辦 

「未成年藥物濫用學生之家長親職教育」報名表 

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
飲食習慣 

（請圈選■） 
備考 

01 ○○高中 學生家長 李○○ 
■葷 

□素 
範例 

02      

03      

04      

05      

一、本表不足時，請自行延伸。 

二、請貴單位於108年11月8日(星期五)17時前將報名表上傳至本處承

辦人信箱(ab3chinet@gmail.com）彙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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